
中華民國 102年全國運動會輕艇技術手冊 

中華民國 102年 6 月 26日臺教體暑競（二）字第 1020017520號函修正公布 

壹、輕艇運動組織： 

一、國際輕艇總會(ICF) 

主 席：José Perurena López 

秘書長：Simon Toulson 

會 址：Avenue de Rhodanie 54, 1007 Lausanne, Switzerland 

電 話：+41 21 612 02 90 

      傳 真：+41 21 612 02 91   

  二、亞洲輕艇聯盟(ACC) 

主 席：成田昌憲 Shoken Narita 

秘書長：Ali Ghalamsiyah 

會 址：36. 5th Floor Khaghani Building Somayyeh St Tehran Iran 

電 話：+98 21 833 7007 

傳 真：+98 21 833 7028 

三、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理事長：陳明雄 

秘書長：張至滿 

會 址：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 260號 

電 話：(02)2918-5151 

傳 真：(02)2911-1546  

貳、競賽資訊： 

一、大會日期：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19至 24日。 

二、比賽日程：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20至 23日，共 4日。 

三、比賽場地：新北市微風運河 

四、比賽項目： 

  【輕艇競速】 

（一）【男子】 

1、1000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K-1/ 1000M) 

2、1000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K-2/ 1000M) 

3、1000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K-4/ 1000M) 

4、1000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C-1/ 1000M) 

5、1000公尺雙人加拿大式艇(C-2/ 1000M) 

6、200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K-1/ 200M) 

7、200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K-2/ 200M) 

8、200公尺單人加拿大式艇(C-1/ 200M) 

（二）【女子】 

1、500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K-1/ 500M) 

2、500公尺雙人愛斯基摩艇(K-2/ 500M) 

3、500公尺四人愛斯基摩艇(K-4/ 500M)  

4、200公尺單人愛斯基摩艇(K-1/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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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艇競速比賽時間預定表 

日期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10/19 

下午 

（星期六） 

13：00~ 

17：00 
各組 檢艇  

 10/20 

上午 

（星期日） 

09：00 

09：40 

10：20 

11：00 

11：40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K-1/ 1000M 

C-1/ 1000M 

K-2/ 1000M 

C-2/ 1000M 

K-4/ 1000M 

預賽 

預賽 

預賽 

預賽 

預賽 

10/20  

下午 

（星期日） 

13：00 

13：40 

14：20 

15：00 

15：40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K-1/ 1000M 

C-1/ 1000M 

K-2/ 1000M 

C-2/ 1000M 

K-4/ 1000M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10/21 

上午 

（星期一） 

09：00 

09：40 

10：20 

11：00 

11：40 

12：00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K-1/ 1000M 

C-1/ 1000M 

K-2/ 1000M 

C-2/ 1000M 

K-4/ 1000M 

1000M各項目 

決賽 

決賽 

決賽 

決賽 

決賽 

頒獎 

 10/21 

下午 

（星期一） 

13：00 

14：00 

15：00 

女子組 

女子組 

女子組 

K-1/ 500M 

K-2/ 500M 

K-4/ 500M 

預賽 

預賽 

預賽 

 10/22 

上午 

（星期二） 

09：00 

10：00 

11：00 

女子組 

女子組 

女子組 

K-1/ 500M 

K-2/ 500M 

K-4/ 500M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10/22 

下午 

（星期二） 

13：00 

14：00 

15：00 

15：30 

女子組 

女子組 

女子組 

女子組 

K-1/ 500M 

K-2/ 500M 

K-4/ 500M 

500M各項目 

決賽 

決賽 

決賽 

頒獎 



10/23  

上午 

（星期三） 

09：00 

09：20 

09：40 

10：00 

10：20 

10：40 

11：00 

11：20 

11：40 

12：00 

12：20 

12：40 

13：00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女子組 

K-1/ 200M 

C-1/ 200M 

K-2/ 200M  

K-1/ 200M  

K-1/ 200M 

C-1/ 200M 

K-2/ 200M 

K-1/ 200M  

K-1/ 200M 

C-1/ 200M 

K-2/ 200M 

K-1/ 200M  

200M各項目 

預賽 

預賽 

預賽 

預賽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準決賽 

決賽 

決賽 

決賽 

決賽 

頒獎 

五、參加辦法： 

（一）戶籍規定：頇符合競賽規程第 5條相關規定。 

（二）年齡規定：頇年滿 15足歲（民國 87年 10月 19日以前出生者）。 

（三）註冊人數：各單位必頇按規定人數註冊，每 1 項比賽至多註冊 1艘艇，每艘艇得列候補 1

人。 

（四）選手參賽之項目不予限制。 

（五）有關選手的報名及比賽事宜，依 2009年版國際輕艇競速比賽規則第 16.1 條規定處理。「任

何列名於他(她)的縣市最後報名的運動員，可以替補任何賽事的任何其他人(K艇男生，K

艇女生，C艇男生)。報名更改的通知必頇於早上或下午賽程第一場比賽的一小時前以書面

表格給首席職員。」 

六、註冊：由各縣市政府依據競賽規程第 7條規定辦理。 

七、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輕艇協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以全運會公報公告之版本為主）；

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仲裁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

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輕艇競速比賽分為預賽、準決賽、決賽，比賽採用 6水道競速場地。 

（三）比賽之分組辦法： 

1、參賽艇數為 5～6隊時直接進行決賽。 

2、7～12隊時：預賽兩組，準決賽 1組。預賽各組第 1名進入決賽，預賽各組 2～4名進準

決賽，其餘淘汰。準決賽 1～4 名進入決賽。 

3、13～18隊時：預賽 3組，準決賽 1組。預賽各組第 1第名進入決賽，預賽各組 2～3名

進準決賽，其餘淘汰。準決賽 1～3名進入決賽。 

4、航道分配：預賽、準決賽及決賽之水道編排方式依照國際輕艇總會之 6水道賽制編排。 

5、種子： 

（1）未辦理資格賽時，以 100年全國運動會決賽前四名成績列為種子，出缺時由第五至六

名遞補。 

（2）辦理資格賽時：以資格賽第一至四名列為種子。 

6、水道分配順序：4,3,5,2,6,1。 

八、器材設備：比賽用艇需自備，並依 2009年版國際輕艇競速比賽規則第 7、8、9 點及各有關



條文之規定通過規格、外加物質和外加裝置等檢查。檢艇時間為各項比賽前一日於比賽會場

進行，各單位檢艇時間由大會決定後另行公告，各項船艇規格如下。 

型式 最大長度(公分) 最輕重量(公斤) 

K-1 

K-2 

K-4 

C-1 

C-2 

 520 

 650 

1100 

 520 

 650 

12 

18 

30 

16 

20 

 九、醫務管制： 

（一）運動禁藥檢測：依據競賽規程第 13條之規定辦理。 

（二）女性性別檢查：必要時在全國運動會期間得進行性別檢查。 

參、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理：在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指導下，由中華民國輕艇協會負責輕艇競賽各項執行工

作。 

二、技術人員： 

（一）裁判人員：裁判長由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與中華民國輕艇協會會商聘請，裁判員由中華

民國輕艇協會就各縣市具國家級裁判資格者中推薦，由籌備委員會聘任。 

（二）仲裁委員：仲裁委員共 5人，召集人由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遴派，委員由全國運動會籌備委

員會與中華民國輕艇協會會商聘請，其中必頇包括舉辦單位至少 1人。 

三、申訴：所有申訴案件依據競賽規程第 10條規定辦理。 

四、獎勵： 

（一）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 9條之規定辦理。 

（二）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頇穿著該縣市代表隊制服。 

肆、會議： 

一、技術會議：訂於 102年 10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2時整，在比賽場地舉行。  

二、裁判會議：訂於 102年 10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3時整，在比賽場地舉行。 

伍、核准日期、文號：  

    教育部體育署 102年 4月 17日臺教體屬競（二）字第 1020010945號函。 


